
《投标人资信标情况汇总表》

投标人企业名称

深圳市德泰

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姓名 葛伟庆

项目经理姓名 杨洪洲 项目经理执业资格证 粤 1442018202009847

一、企业同类项目业绩

    提供近 5年（以截标之日起倒推，以中标通知书或合同签订日期为准）投标人自认为最具代表性的

同类项目业绩。业绩材料不超过 2项，超过 2项的仅对前 2项进行复核；合计 2  项。

序号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

（万元）
工程内容

签订时间

（年、月、日）
工程规模

委托单位

名称

1

德洲朗诗麓

园（1-4栋及

地下室）

55133.62

9049

主体结构、装饰装修及消

防工程、尾面、给排水、

通风与空调、建筑电气、

建筑节能、室外园林绿化

及市政配套工程。

2021-1-1

建筑面积 83

188.72m²

(其中地下

室 38340.5m

²)。 

惠州市德

创房地产

开发有限

公司

2
德洲朗诗麓

园（5-8栋）
56299.89

主体结构、装饰装修及消

防工程、屋面、给排水、

通风与空调、建筑电气、

建筑节能、室外园林绿化

及市政配套工程。

2021-1-1
建筑面积 5

6426.36m²。

惠州市德

创房地产

开发有限

公司

注、投标人应如实填写此表，并提供相关证明文件。证明文件中关键信息（包括：如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合同签订日期等相关证明文件的出示日期等关键信息）应当用红色矩形框标注出来。



1、德洲朗诗麓园（1-4栋及地下室）

















2.德洲朗诗麓园（5-8栋）
















	根据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关于发布《建设工程招标文件定性评审要素设置规则》的通知（深建市场〔2016〕5号），本项目资信要素不评审，投标人按招标文件要求提供资信要素证明材料。招标文件中涉及资信评审内容均不适用本项目。要求各投标人在编制资信标时将资信标中的所有内容同时放入业绩文件中，单独生成业绩文件，在资审结果公示时，一并公示所有投标人提供的资信证明资料（资信标中业绩内容和顺序与业绩文件中不一致的，以业绩文件为准）。

